项目名称：瑞安市东山东单元（0577-RA-BH-10）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02-62等地块）
审批时间：2024.11.01
市府批文号：瑞政发［2024］51号
编制单位：瑞安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范围：
瑞安市东山东单元（0577-RA-BH-10）控规范围以世纪大道、祥和大道、滨海大道和飞云江围合而成，北侧与上望东、西单元相接，西侧与东山西单元接壤，东隔滨海大道与滨海二单元相连，南临飞云江。规划范围总面积约476.18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448.37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位于控规范围的中部，东至港口大道、南至瑞光大道、西至新开河、北侧为02-64地块。本次修改范围用地面积约1.06ha，涉及02-60b、02-62地块。
项目修改的必要性：
为完善东山东单元内绿地景观系统的连贯及港口大道等道路工程的建设，并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快飞云江农场安置房（大桥花苑A区）的建设，需对东山东单元局部地块进行修改。
飞云江农场安置房（大桥花苑A区）于2007年已完成供地手续和总平批复，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启动建设。现已完成相关政策处理，具备启动建设条件。但根据现行控规，该地块部分用地因规划港口大道和沿河公园绿地控制，用地面积略有减少，导致相关控制指标不能满足原方案的安置需求。

因此，基于以上原因，瑞安市农业农村局特委托我院对《瑞安市东山东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01-01、01-24地块》做局部修改，以适应该片区近期建设的需求。

规划主要内容：
1、用地性质的修改

将地块东南角部分住宅用地（约91㎡）修改为城镇村道路用地。

同时，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对修改范围内用地进行翻译。
2、地块指标的修改

修改后02-62地块（住宅用地）容积率由≤2.5修改为≤3.01（建筑容量控制在27483㎡以内）、建筑密度由≤25%修改为≤35%、绿地率由≥30%修改为≥10%、建筑限高由≤75m修改为≤80m；机动车位按1.0辆/户比例配置（不少于277个）；非机动车不少于470个配置；场地标高由4.4米调整为5.0米。
修改后02-60b地块(沿02-62地块一侧)在退让西侧河流不少于3米的前提下，地下空间（约378㎡）可供02-62地块使用。
附表：规划用地平衡表（修改前后对比）
	序号
	用地代码
	类别名称
	修改前
	修改后

	
	
	
	面积（公顷）
	比例（%）
	面积（公顷）
	比例（%）

	1
	R
	居住用地
	94.60
	21.10
	96.59
	21.10

	
	其中
	R21
	住宅用地
	87.21
	
	87.20
	

	
	
	R21/B11
	商住用地
	6.45
	
	6.45
	

	
	
	R22
	服务设施用地
	0.94
	
	0.94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4.49
	3.23
	14.49
	3.23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1.47
	
	1.47
	

	
	
	A2B1
	文化及商业设施用地
	1.94
	
	1.94
	

	
	
	A3
	教育科研用地
	8.62
	
	8.62
	

	
	
	A5
	医疗卫生用地
	2.46
	
	2.46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5.21
	5.62
	25.21
	5.62

	
	其中
	B1
	商业用地
	7.46
	
	7.46
	

	
	
	B1B2
	商业商务用地
	12.43
	
	12.43
	

	
	
	B1B2B3
	商业商务康体娱乐用地
	1.47
	
	1.47
	

	
	
	B2
	商务用地
	3.85
	
	3.85
	

	4
	M
	工业用地
	158.89
	35.44
	158.89
	35.44

	
	其中
	M0
	新业态项目用地
	34.82
	
	34.82
	

	
	
	M1
	一类工业用地
	7.54
	
	7.54
	

	
	
	M2
	二类工业用地
	73.99
	
	73.99
	

	
	
	M3
	三类工业用地
	42.54
	
	42.54
	

	5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04.53
	23.31
	104.54
	23.31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103.01
	
	103.02
	

	
	
	S2
	轨道交通线路用地
	0.13
	
	0.13
	

	
	
	S4
	交通场站用地
	1.39
	
	1.39
	

	6
	U
	公用设施用地
	8.69
	1.94
	8.69
	1.94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2.09
	
	2.09
	

	
	
	U2
	环境设施用地
	0.44
	
	0.44
	

	
	
	U32G1S1
	防洪设施、公园绿地及道路混合用地
	6.16
	
	6.16
	

	7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1.96
	9.36
	41.96
	9.36

	
	其中
	G1
	公园绿地
	36.06
	
	36.06
	

	
	
	G2
	防护绿地
	5.90
	
	5.90
	

	8
	规划建设用地
	448.37
	100
	448.37
	100

	9
	E
	非建设用地
	15.00
	
	15.00
	

	
	其中
	E1
	水域
	15.00
	
	15.00
	

	10
	H23
	港口用地
	12.81
	
	12.81
	

	11
	规划范围总用地
	476.18
	
	476.18
	


注：本次规划修改将修改范围内的用地分类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进行翻译、用地代码参照《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分类指南（修订试行）》设置。但考虑到仅涉及到局部用地，故规划用地平衡表仍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进行统计。
